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冀昌电气集团有限公司

有害物质限制使用管理办法

第一条 为了控制和减少产品废弃后对环境造成的污染，促进行业清洁生产和资源综合利

用，鼓励绿色消费，保护环境和人体健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清洁生产促进法》、《中华

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等法律、行政法规，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公司生产的所有产品，适用本办法。

第三条 本办法下列术语的含义是：

(一)产品污染，是指产品中含有的有害物质超过国家标准或行业标准，对环境、资源、人

类身体健康以及生命、财产安全造成破坏、损害、浪费或其他不良影响。

(二)产品有害物质限制使用，是指为减少或消除产品污染而采取的下列措施:

1.在设计产品时，遵守强制性标准或法律、行政法规和规章规定必须执行的标准，在满足

工艺要求的前提下按照有害物质限制使用国家标准或行业标准，采用资源利用率高、易回收处

理、有利于环境保护的材料、技术和工艺，限制或者淘汰有害物质在产品中的使用；

2.设计、生产、销售过程中，标注有害物质名称及其含量，标注产品环保使用期限等措施；

3.销售过程中，严格进货渠道，拒绝销售不符合产品有害物质限制使用国家标准或行业标

准的产品；

4.禁止采购不符合产品有害物质限制使用国家标准或行业标准的原辅材料。

(三)有害物质，是指产品中含有的下列物质（工序如涉及）：

1.不使用溶剂型浸渍漆；

2.脱模剂不使用二甲苯和含氯溶剂；

3.不使用未经改性的胺类固化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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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不使用多溴联苯(PBBs)、多溴二苯醚(PBDEs)作为阻燃剂，且在所有原材料及生产辅料

中不使用石棉；

5.产品在浇注、表面处理和修补过程中不使用煤油和苯类溶剂作为稀释剂和(或)清洗剂。

(四)产品环保使用期限，是指用户按照产品说明正常使用时，产品中含有的有害物质不会

发生外泄或突变，不会对环境造成严重污染或对其人身、财产造成严重损害的期限。

第四条 质检部负责对产品有害物质限制使用进行管理和监督。

第五条 鼓励开展产品有害物质限制使用的科学研究、技术开发和合作，积极使用产品有

害物质替代与减量化等原料、技术、装备。

第六条 对积极改善产品有害物质限制使用的部门和个人，给予表扬或奖励。

第七条 任何部门和个人有权对违反本办法规定的行为投诉、举报。

第八条 本办法由质检部解释，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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